
关于中央企业试行企业年金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资发分配[2007]152 号 

各中央企业： 

  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精神，规范中央企业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

根据《关于中央企业试行企业年金制度的指导意见》（国资发分配〔2005〕135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和《关于做好原有企业年金移交工作的意见》（劳社部发〔2007〕12 号）等有关规定，现就中央企业试

行企业年金制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央企业应对企业年金方案统筹规划、整体设计。子企业可结合实际情况分步实施，在企业缴费

水平及人员范围确定等方面可因企制宜，不宜一刀切。企业（集团）总部的年金方案应在企业年金总体方

案中单列。 

  二、财务合并报表亏损以及未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企业，企业（集团）总部职工暂不得实行企业

年金制度；但盈利并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子企业，可以制订单独的企业年金实施方案，经企业（集团）

审核同意并报国资委备案后实施。 

  三、企业年金缴费水平的确定。应严格执行《指导意见》有关规定，原则上要符合人工成本增长低于

经济效益增长、人均人工成本增长低于按增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要求。要统筹处理好企业年金缴

费与当期职工工资增长的关系，实行企业年金制度后，企业人工成本的投入产出水平原则上不应降低。 

  四、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制度试行初期，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应不低于企业

为其缴费部分（不含补偿性缴费）的四分之一，以后年度逐步提高，最终与企业缴费相匹配。 



  五、企业缴费部分应控制在本企业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以内，其列支渠道按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企业将实行工效挂钩办法形成的工资总额结余资金用于企业年金缴费的，需在企业年金方案中予以说

明并经国资委同意。 

  六、实行企业年金制度应兼顾效率与公平，企业缴费向职工个人账户划入资金时，可以综合考虑岗位、

贡献等因素，适当拉开差距，但企业负责人与职工之间的差距不宜过大。 

  七、企业年金方案的设计要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统筹考虑，保持新老制度和待遇水平的平稳衔接。试

行企业年金制度前已离退休人员由企业发放的基本养老统筹外项目的水平，原则上不再提高。 

  八、对试行企业年金制度后退休的人员，企业不应在基本养老保险金和企业年金之外再列支任何补充

养老性质的福利项目；其个人年金账户中企业缴费部分低于试行企业年金制度前由企业负担的基本养老统

筹外项目的，可通过在企业年金计划中设计过渡期补偿缴费、采取加速积累或一次性补偿的方式予以解决。

过渡期原则上不超过 10 年。 

  九、《指导意见》下发之前已试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中央企业，应尽快对原有企业补充养老保

险进行清理、规范，制订新的企业年金方案，并在 2008 年 6 月底前报送国资委审核；确有特殊情况的，

经国资委同意，可延期至 2008 年底。 

  十、按照《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 号）和《指导意

见》要求，在 2005 年 8 月之前中央企业以企业年金（或补充养老保险）名义为职工购买的商业保险，在 2

007 年底之前应完成清理和规范工作，具备条件的应纳入企业年金。2005 年 8 月之后，未经国资委批准，

以企业年金（或补充养老保险）名义为职工购买的商业保险，应在 2007 年底前清退。企业应将清理、清

退、规范商业保险工作的情况报送国资委。 



  十一、为提高审核效率，中央企业在企业年金方案草案拟订后，应在履行企业内部有关民主程序和决

策程序前与国资委进行沟通。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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